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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收到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截止目

前累计收到政府补助人民币719.68万元，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人民币659.68

万元，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人民币60.00万元。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序号 
收到补助的

主体 

提供补助

主体 
补助原因 

收到补助时

间 

补助金额 

（万元） 
政策依据 

是否与公

司日常经

营活动相

关 

1 

集安市益盛

包装印刷有

限公司 

集安市税

务局 
增值税返还 2020.1.9 11.24 

财税〔2016〕

52 号 
是 

2 

吉林省集安

益盛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集安市工

业和信息

化局 

民营经济发展

专项资金 
2020.1.17 50.00 

集工信发

[2019]97 号 是 

3 

益盛汉参化

妆品有限公

司 

集安市工

业和信息

化局 

民营经济发展

专项资金 
2020.1.17 30.00 

集工信发

[2019]97 号 是 

4 

益盛汉参化

妆品有限公

司 

集安市工

业和信息

化局 

省级企业技术

中心扶持资金 
2020.1.20 10.00 

集工信发

[2020]7 号 是 

5 

吉林省集安

益盛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集安市工

业和信息

化局 

医药健康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 
2020.1.21 480.00 

集工信发

[2020]10 号 
是 



6 

益盛汉参化

妆品有限公

司 

集安市社

会保险事

业管理局 

稳岗补贴 2020.2.26 1.62 
吉人社联字

[2018]54 号 是 

7 

集安市益盛

包装印刷有

限公司 

集安市税

务局 
增值税返还 2020.3.11 11.44 

财税〔2016〕

52 号 
是 

8 

集安市益盛

包装印刷有

限公司 

集安市税

务局 
增值税返还 2020.3.11 13.82 

财税〔2016〕

52 号 
是 

9 

吉林省益盛

汉参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通化市财

政局 

科技创新专项

资金 
2020.3.16 50.00 

通市财教指

[2020]21 号 是 

10 

集安市益盛

包装印刷有

限公司 

集安市税

务局 
增值税返还 2020.4.10 1.56 

财税〔2016〕

52 号 
是 

 

2、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序号 
收到补助的

主体 

提供补助

主体 
补助原因 

收到补助时

间 

补助金额 

（万元） 
政策依据 

是否与公

司日常经

营活动相

关 

1 

吉林省集安

益盛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集安市环

保局 
燃煤奖补资金 2020.1.17 60.00 

集发[2018]9

号 是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

指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截至目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中，确认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人民币 659.68 万元，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人民币 60.00 万元。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

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

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为此，公司拟将上述政府补助计入其他

收益 609.68 万元，递延收益 110 万元。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将以会计

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部门要求，

合理合规的使用政府补助资金，实现政府补助资金的高效利用。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投资，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政府补助资金批复文件； 

2.政府补助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